
1 

長庚大學 113 年度第 1 學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ㄧ、時間：113年 12月 4日至 12月 10日  

二、地點：本次會議以傳簽方式辦理   紀錄：劉玉崴 

三、主席：校長 湯明哲 教授 

四、出席人員：如意見回復表 

五、主席致詞： 

六、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暨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 P.11~P.12。

（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根據交通部道安委員公布之統計數據，113年 5月至

113年 8月全國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947人，其中 629人使用交通工具為機

車，佔 66%。另教育部函送大專校院 113 年 10 月學生交通意外統計計死

亡 12 件、受傷 369 件。死亡事故中機車佔比 92%為最高，肇因以自撞 7

件最多、發生時間以假期最多、發生時段則多為夜間為主，相關注意事項

將賡續於新生入住、新生始業活動、交通安全講習、友善校園週及導師班

會等時機宣導，並輔以網頁、電子看版以影片及海報持續傳達道路安全觀

念，以降低交通事故，維護師生安全。  

     (三)機車安全駕駛講習：113學年交通安全駕駛宣導，已辦理 2場次，共計 1,209名

學生參加，講習後實施測驗，通過名單提供總務處作為校內停車證申請依據。 

（四）交通意外事件統計：依據 113 年 6 月至 11 月校安通報統計資料，長庚大

學 1件、長庚科技大學 18件，事故原因為未留意路人或其他來車等。
年度月份 

件數 
113 

合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長庚大學 0 0 0 0 0 2 2 

長庚科大 
林口 0 2 1 4 4 4 15 

嘉義 0 1 1 1 0 0 3 

(五)校園周邊肇事熱點圖及肇事熱點：

本校 113年 5至 11月周邊 1000公尺肇事熱點排行如下：

1. 文化一路、文青路

2. 文青路、青山路二段、樂善一路

2.文化一路

3.文化一路、振興路

4.文青二路、文青路

5.文青路、文學路

6.文青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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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校園周邊肇事熱點地圖及肇事熱點排行表已公告於本校交通安全專區，

提醒本校師生行經該區域及相關道路時，請務必注意安全。 

（六）交通安全政令宣導事項： 

交通部分析交通事故死亡數據，肇因多為駕駛人行車疏失及違規所致，

呼籲車輛行經路口應停讓，務必「慢、看、停」，讓行人通行後再行

駛；行人穿越道路應走行人穿越道，並遵守行人號誌，共同維護交通安

全，以上資訊已於校內交通安全專區公告宣導。 

(七)本學期校園及週邊道路交通安全建議事項及相關單位回復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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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意見及說明 建議 

辦理情形 

(回復)說明 
承辦 

單位 

1 

學校往捷運站 2 號出口

方向，文化一路右轉文

青路的那個路口，很多

右轉車輛不減速不停讓

行人，尤其上班及下班

尖峰車流量大的時刻。 

今（9/6）星期五大約

18:45 左右行走經過該

路口，行人綠燈還有 20

餘秒，卻需要站著乾等

沒有右轉車的機會才能

通過，通過時又遭未減

速右轉車輛脅迫，極為

惶恐不安。  

請學校向桃園警察

反應是否能加強執

法或做些什麼改善

路口安全。 

已透過民眾信箱分

別向市府交通局及

警局反應，獲復如

下： 

市政府警察局： 

一、經龜山分局派員

前往查處，未發

現有車輛未禮

行人情形。 

二、另該分局已責成

轄區大埔派出

所針對旨揭地

點，持續不定時

編排勤務加強

巡邏，如有發現

違規立即予以

取締，以維護道

路順暢及用路

人（車）行的權

益與安全。 

市政府交通局： 

本局已派員至本案

地點現勘，經查本案

路口處已設置當心

行人標誌「警３４」

牌面，用以促使車輛

駕駛人減速慢行，注

意行人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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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門口，左轉進入校園

的車輛經常搶快未減

速，且大多為型車，以致

通過校 門口的行人穿

越道很危險；我甚至有

被車輛按喇叭要求先讓

通過。 

評估增設號誌 經洽體大表示，增設

交通號誌，尖峰時段

恐造成體大一路阻

塞。經檢討後，已由

警衛組於上班尖峰

時段，派員站到校門

外路口進行交通疏

導工作，以改善體大

一路行車秩序。 

總務處 

3 

文化一路振興口，橫跨

文化一路的行人穿越道

(如圖 1)，行人號誌綠燈

時，圖 1 中的車行號誌

會開放右轉輛通，駕駛

人無從得知該行穿越道

有通行，行人也無法得

知該路有車輛右轉，造

成行人非常容易遭到右

轉車撞。曾經目睹新生

及家長從 A7站 1號出口

步行至該路要跨越人穿

道，被卡在路中間不知

所措。 

進行號誌調整 本案建議人已先透

過民眾信箱向市府

反應，11/5 洽詢交

通局交通工程科張

先生獲復：已規劃將

該處行人穿越道綠

燈燈號早開 15 秒

後，再開啟右轉方向

綠燈號車輛通行，並

已排入燈號調整作

業，11/7 至該地區

查勘，燈號已調整完

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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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一路文青口(A7 站

前)，靠 2號出口這一側

的行人穿越道，【由文化

一路往林口方向，右轉

文青路 】車流眾多且大

多未禮讓行人，該行人

穿越道有行人早開時

相，但是如果沒有在剛

綠燈時通過，會非常多

車輛要右轉，就會非常

危險 。 

進行號誌調整，在開

放行人通的期間，號

誌僅開放直行車，給

行人差不多 15~25秒

的時間通行後，行人

轉紅燈，再亮起右轉

燈，讓車輛右轉(該

路口現行為人綠燈 

30~45 秒的同時，開

放車輛右轉；直行號

誌紅燈後，仍有開放

右轉車通行一段時

間才完全紅燈。因此

進行號誌條整應不

會造成車流大幅影

響，更可提升我們從

學校走到 A7 時，經

過這個行人穿越道

的安全) 

11/6 以市政信箱詢

問市政府交通局評

估此區調整燈號設

定可行性，11/7 市

府承辦單位回復將

派員至現場評估，如

車流量及人車動線

可行，將協助調整該

處行人穿越道之號

誌設定。 學務處 

5 

1. 自體大一路轉彎進入

機車停車場的機車車

道狹窄，路段還有突

起花圃造成視線死

角，機車往來易造成

碰撞(圖三)。 

2. 因人行道突然變小變

窄(圖四圈起處)，常

有行人行走於機車車

道與汽車車道間的分

隔島上 (圖四圈起

處)，與汽機車非常貼

近，易造成碰撞非常

1. 將機車車道拉直

或將花圃凸起處

(花圃稜角)進行

整修使其成「圓

弧」狀，減少視

線死角(圖五) 

2. 增設人行道或將

兩端人行道連

接，避免人車爭

道(圖六)。 

1.本校將於 12月初

正式發文向體大

承租土地，以利

機車道整修成

「弧型車道」，

並調整人行道，

以減少學校大門

至體大一路前方

路口交通事故發

生。 

2.同時為避免影響

三校車輛出入，

本工程擬利用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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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危險。 114年暑假期間

施作(圖八)。 



7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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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六 

【點擊此處或圖片返回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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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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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點擊此處返回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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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通安全委員會決議事項及臨時動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承辦 

單位 

1 

活動中心至工院前斜坡

交通問題及改善建議 

一、活動中心前面那一個

斜坡，常有汽車都開

太快，因為那邊平常

很多學生，很危險。 

二、建議可以設置如第一

醫學大樓門口那個

速限警示燈。 

於該區設立速限警

示燈，並加裝監視器 

校外進入校區之超

速車輛將採禁止入

校之措施，校內師生

超速則予以罰款處

分 

一、已請警衛組開立工

程委託單設置活動

中心至工院前斜坡

設置速限警示燈，

並加裝監視器。 

二、以提醒駕駛人於校

區行駛限速 30公

里。 

總務處 

 

有關體大一路左轉振興

路(下坡路段)跟文化一

路直行及右轉路口建議

案。 

一、體大一路左轉振興路

在下班時間車輛多，

綠燈時間短導致在

體大一路左轉的車

輛會與文化一路直

行和右轉的車爭道，

造成車禍。 

二、目前體大一路左轉是

先綠燈，文化一路是

後綠燈，建議下班時

間體大一路左轉的

單獨綠燈的時間可

以延長一點，讓大部

分左轉車先行通過。 

請承辦單位函請桃

園市政府交通局評

估增加時長之可行

性。 

已依會議決議於7月1日

函請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協處，該局函復同意本

校所請，並已視實際車

流情形微調增加體大一

路左轉振興路綠燈秒數

並縮短紅燈停等時間。 

學務處 

3 

臨時動議 

(一)有關校內車輛行駛

超速問題，請總務

處規劃於入校門處

增設告示牌，超速

車輛將不得再進入

校園或比照教職員

 

一、本校已於 112年 12

月 21日訂定「校

園交通稽查作業標

準」，針對校內違

規車輛，進行取締

及訂有相關罰則，

並於入校門處增設

告示牌，超速車輛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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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此處返回報告事項】 

罰款 500 元，提醒

外車進入校園遵守

速限；另請研擬校

內交通稽查規定，

如有教職員生超速

情事，則應予以罰

款或期限內不得入

校之處分；汎航、三

重客運等交通車如

違反速限規定，則

行文所屬公司處

理。 

(二)請總務處與體育大

學協商，承租面向

校區大門左側機車

道旁之土地，以利

該區道路拓寬增設

人行專用步道，俾

利管理大樓、第二

醫學大樓師生通

行，並維護行人安

全。 

將不得再進入校園

(如圖七)。同時相

關規定已放置於學

校網頁提供查詢。 

二、依據「校園交通稽

查作業標準」第 9

條第二、第三項規

定，教職  員生超

速學年度違規累計

達 2次（含）以

上，每次收取清潔

維護費 500元，並

撤銷停車證，外車

亦同。 

三、汎航、三重客運等

交通車如違反速限

規定，將「警告

單」寄送該公司進

行反映，並向司機

加強宣導學校相關

規定。 

四、本校已洽體育大學

協商，由本校提供

大門動線設計圖

說，以利體大內部

討論及評估出租校

地面積。目前本校

已請工務單位繪製

圖說，以利後續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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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此處返回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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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此處返回報告事項】 

 


